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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德国对犹太人赔偿的
路径调整与效果评估

孙文沛

内容提要　 二战后德国对犹太人的战争赔偿始于１９５２年签订的《卢森堡条约》，其
后经历了“以色列政府→纳粹受害者→大屠杀幸存者→边缘受害者”四次对象转变，最终
发展成为世界历史上覆盖范围最广的战争赔偿事件。德国主动赔偿的意志和赔偿法律在
其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但在犹太人的视角下，接受德国赔偿并不意味着在内心宽恕对
方，赔偿的价值在于物质生活的恢复和敌我关系的和解，最终回归正常的生活。德国对犹
太人的赔偿使国际法视域下的“战争受害者赔偿”从文本跨越到实践，为彻底解决战争遗
留问题的可能性提供了历史证明，也足以证明“受害者赔偿”已经取代“战胜国赔偿”成为
战争赔偿的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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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是世界历史上唯一从战败国得到持续性赔偿的战争受害者群体，这得益于二战后德国
政府和企业对犹太人受害者及其遗属赔偿覆盖的不断扩大和完善。犹太人对德国的索赔是国内外
学界的热议话题，相关研究一般聚焦于犹太人索赔统一战线和“索赔联合会”的组建过程、斗争策
略和资金分配等方面。①既有研究在时间和空间视野上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大部分研究都
围绕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瓦森纳尔谈判和《卢森堡条约》的前因后果展开，考察止步于６０年代，难以展
示二战结束至今７０余年德国赔偿犹太人的全景全貌。另一方面，德国和犹太人分属赔偿事务的主
体和客体，中文和英文学界都热衷于考察犹太人积极主动索赔的过程，忽视了对德国主体赔偿意愿
和动因的研究，也缺少对赔偿效果的检视和评估。这些不足衍生出一系列有待厘清的事实判断和
价值判断问题：德国对犹太人的赔偿达到了何种高度？德国政府和企业为什么愿意向犹太人持续
履行赔偿？赔偿资金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抚慰战争受害者及其遗属？接受赔偿是否意味着原谅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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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二战后德国战争赔偿史”（２０ＦＳＳＢ０２８）的阶段性成果。感谢《世界民族》编辑部老师和外审
专家的修改意见，作者文责自负。

中文学界相关研究有林国明：《犹太人世界对德国的战争索赔政策》，载《世界历史》，２００５年第３期；朱耿华：《联邦德国的赔偿
与以色列的发展》，载《德国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４期；安然：《战后犹太人的对德索赔问题研究———以“索赔联合会”为个案的历史考察》，载
《历史教学》，２０２１年第６期。英语学界一般站在以色列或美国犹太人的立场上看待德国对犹太人受害者的赔偿，如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Ｂａｌａｂｋｉｎｓ，
“Ｗｅｓｔ Ｇｅｒｍａｎ 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Ｉｓｒａｅｌ”，Ｎｅｗ Ｂｒｕｎｓｗｉｃｋ：Ｒｕｔｇｅｒ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１；Ｒｏｎａｌｄ Ｗ． Ｚｗｅｉｇ，“Ｇｅｒｍａｎ 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Ｊｅｗｉｓｈ
Ｗｏｒｌｄ：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ａｉｍ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Ｌｏｎｄｏｎ：Ｆｒａｎｋ Ｃａｓｓ，２００１；Ｓｕｓａｎ Ｓｌｙｏｍｏｖｉｃｓ，“Ｈｏｗ ｔｏ Ａｃｃｅｐｔ Ｇｅｒｍａｎ 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４．德语学界对“受害者赔偿”（Ｗｉｅｄｅｒｇｕｔｍａｃｈｕｎｇ）的研究更加深入和客观，倾向于在二战罪责反思的视野下考察
“受害者赔偿”的过程和价值，但有些学者也过度夸大了德国赔偿的成绩，相关研究有：Ｋｕｒｔ Ｒ．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ｎ，“Ｄｉｅ Ｅｈｒｅｎｓｃｈｕｌｄ：
Ｋｕｒｚ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ｄｅｒ Ｗｉｅｄｅｒｇｕｔｍａｃｈｕｎｇ”，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ａｍ Ｍａｉｎ：Ｕｌｌｓｔｅｉｎ，１９６７；Ｈａｎｓ Ｇüｎｔｅｒ Ｈｏｃｋｅｒｔｓ，“Ｎａｃｈ ｄｅｒ Ｖｅｒｆｏｌｇｕｎｇ，Ｗｉｅｄｅｒｇｕｔｍａｃｈｕ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ｎ Ｕｎｒｅｃｈｔｓ ｉ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Ｗａｌｌｓｔｅｉｎ Ｖｅｒｌａｇ，２００３；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 Ｇｏｓｃｈｌｅｒ，“Ｓｃｈｕｌｄ ｕｎｄ Ｓｃｈｕｌｄｅｎ：Ｄｉｅ Ｐｏｌｉｔｉｋ ｄｅｒ
Ｗｉｅｄｅｒｇｕｔｍａｃｈｕｎｇ ｆüｒ ＮＳ － Ｖｅｒｆｏｌｇｔｅ ｓｅｉｔ １９４５”，Ｗａｌｌｓｔｅｉｎ Ｖｅｒｌａｇ，２００５．



自己父母的凶手？本文将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借助相关德国赔偿法律文本、联邦议院印刷资
料等档案材料，从赔偿主体和客体的双向视角出发对二战后德国赔偿犹太人的路径和价值进行考
察和评估，从而试图回答上述问题。

一、二战后德国对犹太人赔偿的路径调整
联邦德国建国伊始就自认为德意志帝国的合法继承者，愿意承担德国的所有历史责任。在整

个纳粹统治期间，有高达６００万犹太人惨遭杀害，高达上百亿美元的犹太人财产被掠夺、没收及征
用。如果联邦德国要为过去的战争罪行道歉的话，那么向犹太民族道歉和赔偿就是义不容辞和首
要的责任。１９５１年９月２７日，阿登纳在联邦议院发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对犹太人态度的政府声
明》，向国际社会和犹太人世界宣布：“以德国人民的名义犯下的难以言表的罪行，这使我们有义务
对犹太人遭受的个人损失和犹太人的财产进行道义和物质赔偿。联邦政府准备与犹太教和接纳了
这么多无家可归的犹太难民的以色列国的代表一起努力，实现物质赔偿问题的解决，以便为洗刷精
神上的无限痛苦铺平道路。”①阿登纳赔偿声明不仅开启了联邦德国赔偿犹太人受害者的漫长历
程，而且奠定了此后德国战争赔偿政策的基调———“赔偿不是国际法的义务而是道义的责任”。具
体而言，二战后德国对犹太人的赔偿经历了“以色列政府→纳粹受害者→大屠杀幸存者→边缘受
害者”四次对象转变，导致赔偿的覆盖面空前扩大。
１９５２年，联邦德国和以色列两个二战期间并不存在的国家在荷兰小城瓦森纳尔（Ｗａｓｓｅｎａａｒ）

展开秘密赔偿谈判并签订《卢森堡条约》（Ｌｕｘｅｍｂｕｒｇｅｒ Ａｂｋｏｍｍｅｎ），联邦德国以犹太移民安置费用
的名义向作为犹太人民合法代表的以色列政府支付价值３０亿马克的赔偿。德国对以色列的赔偿
超越了“战胜国以武力强加给战败国的义务”传统模式，开创了一种“战败国自愿赔偿战争受害者”
的全新战争赔偿模式。这一赔偿不仅缓解了第一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的财政困难，推动了以色列
经济的现代化，而且开创了德国与以色列之间独一无二的“历史责任驱动型”国家关系。对犹太人
来说，这是他们两千多年的流浪岁月里首次从迫害者那里得到赔偿。对德国来说，《卢森堡条约》
是“西德进入民主国家价值共同体的门票，恢复了德国的政治声誉和道德信用”②。借助２０世纪５０
年代的经济奇迹，联邦德国履行赔偿的财政负担并不大，最高时仅占政府财政支出１． ６９％。以色
列使用赔偿金向联邦德国采购货物，反而促进了德国工业生产，特别是造船业的发展。战争赔偿第
一次成为一种“双赢”的事业。

根据《卢森堡条约》附属协议，联邦德国需要制定一部全新的个人赔偿法，对二战期间纳粹
暴政受害者遭遇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进行赔偿。从１９５３年颁布的《联邦纳粹受害者赔偿补
充法》到１９５６年修订完成的《联邦纳粹迫害受害者赔偿法》，联邦德国通过立法正式将“纳粹受
害者”（ＮＳ － Ｖｅｒｆｏｌｇｔｅｒ）这一庞大的群体列入二战赔偿的对象。《联邦纳粹受害者赔偿补充法》
在第一款中对“纳粹受害者”概念的内涵做了精确描述：“凡因在政治上反对纳粹主义，或因种
族、宗教信仰或意识形态而受到纳粹主义恐怖行为的迫害，并因此丧失生命、身体伤害或健康损
害、丧失自由、财产损失或损害、资本资源损失、事业或经济受损的人，应被视为纳粹迫害的受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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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ｇｉｅｒｕｎｇｓｅｒｋｌｒｕｎｇ ｄｅｓ Ｂｕｎｄｅｓｋａｎｚｌｅｒｓ ｉｎ ｄｅｒ １６５． Ｓｉｔｚｕｎｇ ｄｅｓ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Ｂｕｎｄｅｓｔａｇｅｓ ｚｕｒ Ｈａｌｔｕｎｇ ｄｅｒ Ｂｕｎｄ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ｋ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ｇｅｇｅｎüｂｅｒ ｄｅｎ Ｊｕｄｅｎ”，Ｓｔｅ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ｓｃｈｅ Ｂｅｒｉｃｈｔｅ １．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 Ｂｕｎｄｅｓｔａｇ，Ｂｄ． ９，１６５． Ｓｉｔｚｕｎｇ，Ｓ． ６６９７ｆ．

德国学术界普遍高度评价《卢森堡条约》对德国重回西方阵营的意义，参见Ｍｉｃｈａｅｌ Ｗｏｌｆｆｓｏｈｎ，“Ｄａｓ Ｄｅｕｔｓｃｈ － ｉｓｒａｅｌｉｓｃｈｅ
Ｗｉｅｄｅｒｇｕｔｍａｃｈｕｎｇｓａｂｋｏｍｍｅｎ ｖｏｎ １９５２ ｉ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 Ｚｕｓａｍｍｅｎｈａｎｇ”，Ｖｉｅｒｔｅｌｊａｈｒｓｈｅｆｔｅ ｆüｒ Ｚｅｉｔ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Ｊａｈｒｇａｎｇ ３６，Ｈｅｆｔ ４，１９８８，Ｓ． ６９１．



者。”①《联邦纳粹迫害受害者赔偿法》在前言中表示：“在二战期间，因反对纳粹或因种族、信仰
及世界观不同而受到纳粹德国迫害，并在生命、肉体、健康、自由、财产等方面遭受损失的人，均
有权向德国提出赔偿要求。”②《联邦赔偿法》主导了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联邦德国的赔偿事务，其
确立的“纳粹受害者”概念被联邦政府当作鉴别个人索赔资格的标准，一直坚守到冷战结束。
１９５９—１９６４年联邦德国向１２个欧洲国家③支付的一次性赔偿金、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对犹太人的“困难
基金”赔偿，都严格遵循了赔偿法规定的“纳粹受害者”识别标准。

两德统一和冷战结束使东欧地区二战受害者向德国索取赔偿的各种政治法律障碍都不复存
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犹太人世界不断争取德国赔偿对象的扩大化和赔偿支付的持续化，并在美
国政府的支持下用“大屠杀幸存者”（Ｈｏｌｏｃａｕｓｔ － üｂｅｒｌｅｂｅｎｄｅ）新概念取代了德国赔偿法界定的“纳
粹受害者”，创造了全新的赔偿对象群体和更大的赔偿空间。１９９２年德国政府与“犹太人要求物质
赔偿联合会”签订的“２号赔偿协议”（Ａｒｔｉｋｅｌ ２ Ｖｅｒｅｉｎｂａｒｕｎｇ），原本旨在对《联邦赔偿法》和“困难
基金”覆盖不到的犹太人受害者进行赔偿，却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放宽对申请人二战期间被隔离或
监禁地点和时长的要求，其赔偿对象已经无限接近美国“大屠杀纪念馆”（Ｈｏｌｏｃａｕｓｔ Ｍｅｍｏｒｉａｌ
Ｍｕｓｅｕｍ）对“大屠杀幸存者”的定义：“任何在１９３３—１９４５年期间因纳粹及其合作者的种族、宗教、
民族、社会和政治政策而流离失所、受到迫害或歧视的人，无论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都视为幸存
者。除了集中营、贫民区和监狱的前囚犯之外，这一定义还包括难民或躲藏起来的人。”④受美国政
府的支持，犹太人赔偿联合会后续与德国财政部展开了１４轮谈判，不断降低索赔门槛，扩大赔偿人
数，并且追求对受害者的全面护理。截至２０２０年，“２号赔偿协议”不断修订的结果是，所有二战期
间在欧洲“犹太区”⑤生活３个月以上，或在德国占领区和纳粹仆从国以难民状态生活４个月以上
的犹太人及其子女，均可以向德国政府申请赔偿⑥。更有甚者，索赔权利被赋予了二战时尚未出生
的犹太人受害者子女。德国政府明确规定：“在困难基金的框架内，也可以考虑那些在遭受迫害时
尚未出生，但在子宫内就与母亲一起遭受迫害的人的申请。”⑦概括地说，所有二战期间以生命或胚
胎形式在欧洲纳粹占领区立足４个月以上的犹太人，都可以从德国申请赔偿。

从以色列政府到“大屠杀幸存者”，遭遇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的犹太人都是主要赔偿对象。他
们身后还存在一个赔偿权利被长期遗忘的“边缘受害者”群体，包括东欧强制劳工、强制绝育者、战
争孤儿等。虽然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德国内部就开始讨论这些“被遗忘的受害者”（Ｖｅｒｇｅｓｓｅｎｅｒ Ｏｐｆｅｒ）
赔偿问题，但直到２１世纪初，这一群体才成为德国二战赔偿的焦点对象。为了彻底解决因冷战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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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个国家分别是：奥地利、比利时、丹麦、法国、英国、意大利、卢森堡、荷兰、挪威、瑞典、瑞士、希腊。联邦德国向这些国家政府
支付一次性赔偿金，各国政府再将赔偿金分发给本国纳粹受害者，属于代位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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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区”（Ｇｈｅｔｔｏｓ）一词源于１５１６年意大利威尼斯市政府建立了欧洲第一个犹太人居住区，并将其命名为“Ｇｈｅｔｔｏｓ”。此后，欧
洲众多城市都建立了这种犹太人居住区。二战期间，纳粹在欧洲建立了一千多个“犹太区”，按照禁锢的程度可以划分为“开放式犹太
区”（ｏｆｆｅｎｅ Ｇｈｅｔｔｏｓ）、“封闭式犹太区”（ｇｅｓｃｈｌｏｓｓｅｎｅ Ｇｈｅｔｔｏｓ）和“集中营”（Ｓａｍｍｅｌｌａｇｅｒ）。“开放式犹太区”一般无人看守，没有栅栏或墙
壁包围，仅在边界张贴标志并禁止非犹太人进入。相比而言，严密封锁的华沙犹太人隔离区就是一个典型的“封闭式犹太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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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遗留的东欧二战受害者赔偿问题，德国政府和企业开创了联合组建基金主动赔偿受害者的模式，
避免了来自美国的集体诉讼，“从损害德国声誉和经济的运动中解脱出来”①。２００１—２００７年，德国
政企共建的“记忆、责任与未来”基金（“Ｅｒｉｎｎｅｒｕｎｇ，Ｖｅｒａｎｔｗｏｒｔｕｎｇ ｕｎｄ Ｚｕｋｕｎｆｔ”Ｓｔｉｆｔｕｎｇ）向１６６． ５万
名二战强制劳工及其遗属支付了４４亿欧元赔偿，其中１２亿欧元支付给了犹太人。②
２１世纪初，当“大屠杀幸存者”和强制劳工赔偿都得到解决后，犹太人赔偿联合会开始意识到，

“犹太孤儿”这一特殊的群体遭遇了独特的“二次创伤”③并影响一生，他们也应该得到赔偿。２０１４
年８月２８日，德国政府出资２． ５亿美元建立“孤儿基金”（Ｏｒｐｈａｎ Ｆｕｎｄ），用于向大屠杀中失去双亲
的犹太孤儿履行赔偿。④全世界符合条件的犹太人幸存者，即使他们已经通过其他赔偿法律或基金
领取过赔偿金，也可以因童年遭遇再次申请“孤儿赔偿”。在战争结束７０年后还能够因为童年的
遭遇获取赔偿，这在世界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２０２０年初，新冠疫情开始全球传播后，犹太人赔偿联合会积极组织对全球犹太人大屠杀幸存

者的援助工作，主要是发放救济金和提供家庭医疗护理。赔偿联合会要求德国政府注意大屠杀幸
存者的处境和德国背负的责任。经过谈判，１０月１７日双方达成“额外的新冠疫情援助金”
（Ｚｕｓｔｚｌｉｃｈｅ Ｃｏｖｉｄ１９ － Ｕｎｔｅｒｓｔüｔｚｕｎｇ）协议。德国政府承诺，将为大屠杀幸存者提供总额超过５亿
欧元的援助金，帮助他们度过新冠疫情危机。这一援助计划独立于此前任何犹太人赔偿项目之外。
根据协议，德国政府将为那些迄今为止只从各种赔偿项目或困难基金中获得了一次性赔偿的犹太
人受害者提供２４００欧元的特别救济，分两年两次发放。估计全球约有２４万名受害者拥有申请资
格。⑤德国财政部在签约后向媒体表示，新冠肺炎疫情“以一种特别艰难的方式”打击了纳粹政权的
幸存者。但是，即使在疫情危机时期，德国也要“因为对纳粹受害者的特殊历史责任而坚定地站在
他们身后”⑥。以纳粹受害者援助金形式延续的战争赔偿，将成为德国长期背负的历史责任。

综上所述，在德国政府和社会主动承担“名誉债务”（Ｅｈｒｅｎｓｃｈｕｌｄ）、犹太人锲而不舍索取赔偿、美
国法院赔偿诉讼等国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德国对犹太人的赔偿经历了从“政府责任”到“社会责
任”、不断突破“属地原则”⑦和降低索赔门槛的完善过程。截至２０２０年，德国已向全球⑧ ３８１万人次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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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一项对这些孤儿的追踪研究显示，尽管已经建立了家庭并有了自己的孩子，成年的孤儿仍然感到没有归属感，
并时常因大屠杀中失去的亲人而痛苦不已。参见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Ｂｌｏｃｈ，Ｐｓｙｃｈｏｓｏｚｉａｌｅ ｕｎｄ ｍｅｄｉｚｉｎｉｓｃｈｅ Ａｕｓｗｉｒｋｕｎｇｅｎ ｄｅｒ Ｓｈｏａｈ ａｕｆ ｄｉ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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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６年《联邦赔偿法》确立了个人赔偿的“属地原则”（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ｉｔｔｓｐｒｉｎｚｉｐ），即一个纳粹受害者能否得到赔偿取决于他在１９５２年
之前是否生活在联邦德国境内，或者二战期间是否生活在１９３７年纳粹德国边界之内。依据赔偿法，二战时期生活在１９３７年纳粹德国边界
之外的纳粹受害者就无权申请赔偿。

２０２０年德国财政部《纳粹不公正赔偿报告》显示：《联邦赔偿法》支付的一次性赔偿（损失赔偿）有１７％留在德国，４０％流向以色列，
４３％流向其他国家；《联邦赔偿法》支付的持续性赔偿（抚恤赔偿）有１５％留在德国，８５％流向国外。参见Ｂｕｎｄｅｓ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ｕｍ ｄｅｒ Ｆｉｎａｎｚｅｎ，
Ｅｎｔｓｃｈｄｉｇｕｎｇ ｖｏｎ ＮＳ －Ｕｎｒｅｃｈｔ，Ｒｅｇｅｌｕｎｇｅｎ ｚｕｒ Ｗｉｅｄｅｒｇｕｔｍａｃｈｕｎｇ，Ｍａｉ ２０２０，Ｓ． ２７．

因为存在同一名纳粹受害者向多个赔偿项目申请赔偿的情况，故此处计算为人次。



二战受害者履行赔偿（仅计算了赔偿对象最多的３个项目：《联邦赔偿法》①、“２号赔偿协议”②和
“记忆、责任与未来”基金③），造就了世界历史上覆盖范围最广④的战争赔偿。

最后，必须厘清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德国赔偿犹太人主要出于德国政府的自愿，还是美国政府
和犹太人世界的压力？也就是说，内因和外因谁的作用更大。认为美国和犹太人的压力发挥了主
要作用的中外学者⑤并不鲜见，他们一般从犹太人的视角出发，根据美国档案资料得出这种结论。
但是，如果没有１９５１年阿登纳赔偿声明和联邦德国政府在赔偿谈判中的努力和诚意，《卢森堡条
约》就不可能签署并完整实践。阿登纳在回忆录中展露了他的意志，“联邦政府和德国人民决心履
行我们道义上的义务，在支付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减轻由德国前任政府的罪恶所造成的难民的苦难
和不幸。”⑥以色列首席谈判代表费利克斯·辛纳（Ｆｅｌｉｘ Ｓｈｉｎｎａｒ）也在回忆录中证明了这一点———
“赔偿倡议来自德国本身，而绝非来自美国”⑦。从那时开始，德国主动扩大和完善赔偿的内在动力
经历了“外交需求→法律义务→社会责任”三个阶段的发展变化。

首先，１９４９年美国驻德国高级专员约翰·麦克洛伊（Ｊｏｈｎ ＭｃＣｌｏｙ）曾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声
明：“德国人以何种方式对待犹太人，这是考验德国民主制度的试金石。”⑧为了彻底改变自２０世纪
初以来德国给全世界留下的强悍好战的印象，重新赢得西方国家的信任，联邦德国需要通过对犹太
人赔偿这一手段表达对二战罪责的反省，“重建对德国人的信任”成为阿登纳政府２０世纪５０年代
初外交第一要务。阿登纳最大程度地满足了以色列和犹太人世界的赔偿要求，赔偿在某种程度上
是冷战初期联邦德国重返西方世界的一种外交手段。

其次，德国联邦议院在二战后的立法实践中制订了以《联邦赔偿法》为中心的一系列纳粹受害
者赔偿专门法，包括：《联邦纳粹受害者赔偿补充法》（１９５３）、《联邦纳粹受害者赔偿法》（１９５６）、
《联邦财产返还法》（１９５７）、《一般战争后果法》（１９５７）、《联邦赔偿法最终修正案》（１９６５）、《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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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德国财政部《纳粹不公正赔偿报告》显示：１９５３年１０月１日至１９８７年１２月３１日期间，德国政府根据《联邦赔偿法》受
理了４３８４１３８份赔偿申请，其中批准赔偿２０１４１４２份，拒绝赔偿１２４６５７１份，其他情况（如撤销申请）１１２３４２５份。也就是说，联邦德国在
冷战期间根据《联邦赔偿法》向约２０１万纳粹受害者支付了赔偿金。参见Ｂｕｎｄｅｓ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ｕｍ ｄｅｒ Ｆｉｎａｎｚｅｎ，Ｅｎｔｓｃｈｄｉｇｕｎｇ ｖｏｎ ＮＳ －
Ｕｎｒｅｃｈｔ，Ｒｅｇｅｌｕｎｇｅｎ ｚｕｒ Ｗｉｅｄｅｒｇｕｔｍａｃｈｕｎｇ，Ｍａｉ ２０２０，Ｓ． ２７．

根据“犹太人要求物质赔偿联合会”官方统计，截至２０２０年，“２号赔偿协议”基金认证通过了１０万多份大屠杀幸存者的申请。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ｃｌａｉｍｓｃｏｎ． ｄｅ ／ ｕｎｓｅｒｅ － ｔａｅｔｉｇｋｅｉｔ ／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ｅｌｌｅ － ｅｎｔｓｃｈａｅｄｉｇｕｎｇｓ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 ｅｒｆａｈｒｅｎ － ｓｉｅ － ｍｅｈｒ － ｕｅｂｅｒ －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ｅｌｌｅ －
ｅｎｔｓｃｈａｅｄｉｇｕｎｇｓ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 ａｒｔｉｋｅｌ － ２ － ｆｏｎｄｓ．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０年德国财政部《纳粹不公正赔偿报告》显示：“纪念、责任和未来”在２００１—２００７年向约１７０万纳粹受害者（主要是强制劳
工）支付了超过４７ 亿欧元的赔偿金。参见Ｂｕｎｄｅｓ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ｕｍ ｄｅｒ Ｆｉｎａｎｚｅｎ，Ｅｎｔｓｃｈｄｉｇｕｎｇ ｖｏｎ ＮＳ － Ｕｎｒｅｃｈｔ，Ｒｅｇｅｌｕｎｇｅｎ ｚｕｒ
Ｗｉｅｄｅｒｇｕｔｍａｃｈｕｎｇ，Ｍａｉ ２０２０，Ｓ． ２８．

二战之前所有的战争赔偿都是战败国向战胜国支付的政府间赔偿。二战之后，日本政府利用１９５１年《旧金山和约》和１９７２年
《中日联合声明》，削减或逃脱了对大部分战胜国的赔偿义务，又拒绝了绝大部分东亚战争受害者的赔偿要求。相较而言，德国成为迄今
为止唯一同时向战胜国政府和战争受害者个人大规模履行赔偿的战败国。

中国学者林国明认为，《卢森堡条约》最终签署主要因为犹太人世界锲而不舍的索赔信念、明智的谈判策略和美国政府的影响。
参见林国明：《犹太人世界对德国的战争索赔》，载《世界历史》，２００５年第３期，第３１页。

埃及历史学家瓦吉·阿特克（Ｗａｇｅｈ Ａｔｅｋ）就明确提出，“德国政府是被外国势力强迫向以色列支付这些赔偿金的”。参见Ｍｉｃｈａｅｌ
Ｗｏｌｆｆｓｏｈｎ，Ｄａｓ Ｄｅｕｔｓｃｈｉｓｒａｅｌｉｓｃｈｅ Ｗｉｅｄｅｒｇｕｔｍａｃｈｕｎｇｓａｂｋｏｍｍｅｎ ｖｏｎ １９５２ ｉ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 Ｚｕｓａｍｍｅｎｈａｎｇ，Ｖｉｅｒｔｅｌｊａｈｒｓｈｅｆｔｅ ｆüｒ Ｚｅｉｔ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Ｊａｈｒｇａｎｇ ３６，Ｈｅｆｔ ４，１９８８，Ｓ． ６９３． 以色列历史学家耶沙亚胡·Ａ．耶利内克（Ｙｅｓｈａｙａｈｕ Ａ． Ｊｅｌｉｎｅｋ）也认为，在德国的美国军政府和高级
委员会，特别是美国驻德国高级专员约翰·麦克洛伊，对德国赔偿以色列发挥了持续且关键的作用。参见Ｙｅｓｈａｙａｈｕ Ａ． Ｊｅｌｉｎｅｋ，Ｊｏｈｎ Ｊ．
ＭｃＣｌｏｙ，Ｊａｃｏｂ Ｂｌａｕｓｔｅｉｎ，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ｈｉｌｕｍｉｍ：Ａ Ｃｈａｐｔｅｒ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Ｈｏｌｏｃａｕｓｔ ａｎｄ Ｓｈｉｌｕｍｉｍ，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Ｗｉｅｄｅｒｇｕｔｍａｃｈｕ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１９５０ｓ，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Ｇｅｒｍ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１９９１，ｐｐ． ２９ － ４６．

〔德〕康纳德·阿登纳著，杨寿国译：《阿登纳回忆录，１９５３—１９５５》，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１２７页。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Ｗｏｌｆｆｓｏｈｎ， “Ｄａｓ Ｄｅｕｔｓｃｈｉｓｒａｅｌｉｓｃｈｅ Ｗｉｅｄｅｒｇｕｔｍａｃｈｕｎｇｓａｂｋｏｍｍｅｎ ｖｏｎ １９５２ ｉ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 Ｚｕｓａｍｍｅｎｈａｎｇ”，

Ｖｉｅｒｔｅｌｊａｈｒｓｈｅｆｔｅ ｆüｒ Ｚｅｉｔ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Ｊａｈｒｇａｎｇ ３６，Ｈｅｆｔ ４，１９８８，Ｓ． ６９４．
〔德〕库仑特·比伦巴赫著，潘琪昌译：《我的特殊使命》，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７６页。



财产问题解决法》（１９９０）、《补偿养老金法》（１９９２）、《纳粹受害者补偿法》（１９９４），形成了一个严谨
而完善的赔偿法律体系。既然发布了明文法律，受害者赔偿的执行就具有强制性，不以德国政府的
意志为转移。在某种程度上，德国联邦议院推动联邦政府进行了“主动赔偿”。

最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围绕二战大屠杀的“记忆文化”（Ｅｒｉｎｎｅｒｕｎｇｓｋｕｌｔｕｒ）在德国社会蓬勃发
展，大屠杀亲历者的“交流记忆”开始向其后人的“文化记忆”过渡，德国民间团体日益频繁地参与
到纳粹受害者的抚恤和赔偿工作中。２００１年“记忆、责任与未来”基金得到约６５００家德国企业自
愿出资，出资的德国企业有４０％是在二战后才建立的，与纳粹德国并无关联也未曾使用过强制劳
工。他们自愿出资对纳粹受害者进行赔偿，标志着德国二战赔偿从“政府责任”转向“社会责任”，
也体现了德意志民族承担历史罪责的勇气与决心。

二、犹太人视角下的德国二战赔偿效果评估
１９４５年５月８日，纳粹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巴勒斯坦《希伯来日报》（ｈｅｂｒｉｓｃｈｅ Ｔａｇｅｓｚｅｉｔｕｎｇ）

发出了这样悲伤的评论：“在这个世界上所有民族都取得胜利的日子里，对我们犹太人来说，不可
能再有欢乐的时刻了。即使我们最好的儿子在与盟国的联合战斗中为这场胜利做出了贡献，我们
今天也必须感到，我们犹太人在这场战争中的失败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对英国人的怨
恨不能与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对德国人的感情相提并论。我不知道这是否可以称为仇恨。这更多的
是一种深深的反感，一种对这些非人暴行的全面蔑视，希望永远不要再见到德国人。”①一种难以名
状的憎恨之情跃然纸上，它代表了二战结束至今犹太人对待德国人的基本态度。正因为这种基本
态度的客观存在，从犹太人视角下对德国二战赔偿进行效果评估就别具意义。这种评估不仅避免
了对德国二战赔偿的片面观察和过度赞誉，而且有助于处理全世界战争受害者都面临的一个心理
障碍———接受赔偿意味着原谅杀害自己父母的凶手吗？犹太人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一）民族心理层面：“永不宽恕”
金钱不是万能的，赔偿只是战争结束后尽力弥补战争创伤的补救措施。当受害者因战争中逝

去的亲人领到一份赔偿金的时候，亲人早已离他们而去的事实却无法改变，心灵的创痛无法用金钱
弥补，战争只会带来永远的痛苦。而对于以信仰虔诚著称于世的犹太民族来说，这种痛苦可能是加
倍的。在宗教层面上，接受赔偿意味着背弃了《圣经·旧约》中摩西带来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的神谕，这是一种巨大的屈辱。在心理层面上，普遍存在的“幸存者内疚”构成了申请赔偿难以逾
越的障碍。如同很多从战场上侥幸生还的士兵选择隐姓埋名拒绝表彰一样，幸存的犹太人很难接
受以死去的亲人为由申请一笔赔偿金改善自己的生活。

二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德国被许多犹太人视为非法国家。德语作为“纳粹语言”被以色列
的学校、剧院和电台禁止，以色列公民的护照上写着：“对除德国外的所有国家有效”。在这种氛围
下，当阿登纳总理在１９５１年９月２７日发表对犹太人赔偿声明的时候，犹太人内部的情绪是复杂
的。大部分犹太人认为，德国此举假定了一种联系———金钱和痛苦之间的直接交换，并强迫犹太人
接受，因此产生了本能的抗拒心理。从大屠杀中幸存并占据以色列１ ／ ３人口的犹太人则激烈反对
赔偿，要求以色列政府拒绝与联邦德国谈判。时任以色列议会议长约瑟夫·斯普林扎克（Ｊｏｓｅｐｈ
Ｓｐｒｉｎｚａｋ）认为，“犹太民族的荣誉不允许接受德国的赔偿，即使它是自愿和自发的。”②《纽约犹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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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Ｒｕｔｈ Ｋｉｎｅｔ，“５０ Ｊａｈｒｅ Ｄｅｕｔｓｃｈｉｓｒａｅｌｉｓｃｈｅ Ｂｅｚｉｅｈｕｎｇｅｎ：Ａｕｓｃｈｗｉｔｚ，Ｂｏｎｎ，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ｆｕｎｋ Ｋｕｌｔｕｒ，２０１５． ５． ６，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ｆｕｎｋｋｕｌｔｕｒ． ｄｅ ／ ５０ － ｊａｈｒｅ － ｄｅｕｔｓｃｈ － ｉｓｒａｅｌｉｓｃｈｅ － ｂｅｚｉｅｈｕｎｇｅｎ － ａｕｓｃｈｗｉｔｚ － ｂｏｎｎ． ９７６． ｄｅ． ｈｔｍｌ？ｄｒａ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ｄ ＝ ３１８３５２

Ｓｕｓａｎ Ｓｌｙｏｍｏｖｉｃｓ，Ｈｏｗ ｔｏ Ａｃｃｅｐｔ Ｇｅｒｍａｎ 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４，ｐ． ３．



驱报》也发文表示，以色列不应接受“血钱”（Ｂｌｕｔｇｅｌｄ）。最激烈的场景当属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
和反对派领袖梅纳赫姆·贝京（Ｍｅｎａｃｈｅｍ Ｂｅｇｉｎ）之间的冲突。古里安辩称，赔偿可以帮助吸收和
安置大屠杀幸存者，德国不应保留他们在战争期间从犹太人那里掠夺的财富，“不要让他们既是杀
害我们人民的凶手，又成为我们财产的继承人”①。贝京则将赔偿比喻为“失去父母的孤儿直接去
找杀人犯，索要父母被烧死的房屋的赔偿”②，并号召群众发动内战来阻止赔偿谈判。贝京着眼于
受害者，古里安着眼于幸存者，贝京铭记痛苦的犹太过去，古里安放眼光明的犹太未来。犹太人在
接受德国赔偿问题上两种大相径庭的意见，根本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在大屠杀结束不久就强迫
犹太人做这样抛硬币的选择题，无疑是残酷的。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阿登纳政府承诺对犹太人赔偿，意在恢复德国的道德声誉。然而，这一时期联

邦德国政府和社会对于二战历史并未广泛公开认罪，而部分贫穷犹太人又需要获得赔偿金以维持
生计。很多犹太人认为联邦德国希望通过金钱换取“宽恕”，却又在赔偿金申请过程中设置烦琐要
求。因此，犹太人世界始终拒绝在“赔偿”和“宽恕”之间画上等号。在这种情绪支配下，１９５１年成
立了“犹太人向德国要求物质赔偿联合会”，这个代理组织的名称本身就强调：与德国的接触将只
涉及物质问题———拿回被掠夺的财产，不可能为纳粹罪行赎罪。纵观犹太人接受赔偿的历史，他们
始终强烈抗拒这样的观念———“因暴力而受损或丧失的生命可以通过金钱得到补偿”，甚至将其上
升为某种“德国阴谋论”。在犹太人世界对德国赔偿的反馈意见中，有“自我反省”———“难道我们
要为祖父和祖母的死同他们谈个好价钱吗”，有“勿忘历史”———每月收到的德国赔偿支票意味着
“对父母被谋杀的持续提醒”③，有“警惕德国”———“赔偿计划只不过是聪明的律师和养老金骗子
的游戏”④，却从来没有“感激涕零”或“谅解宽恕”。

犹太人不愿宽恕德国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始终认为德国赔偿金远远不能弥补１９３３—１９４５年
犹太人因纳粹迫害遭受的损失。２００５年４月２０日，经过财政部官员阿哈隆·莫尔（Ａｈａｒｏｎ Ｍｏｒ）
领导的委员会７年调查工作后，以色列政府发布了关于二战犹太人遭受损失的调查报告。报告认
为，６００万犹太人在大屠杀中遇难，但９００万犹太人的财产被掠夺或摧毁。被掠夺的贵重物品包括
房地产、银行账户、企业、保险单、个人物品、黄金、股票和债券、外币、珠宝和艺术品。被掠夺的犹太
人财产价值１２５０亿美元，犹太人收入损失１０４０亿至１５５０亿美元，犹太强制劳工的未付工资为１１０
亿至５２０亿美元。报告结论是，犹太人因纳粹迫害的损失总计２４００亿至３２００亿美元，而迄今为止
德国支付的赔偿远远不能覆盖这些损失。⑤

德国向犹太人支付巨额赔偿后仍然得不到犹太人世界的宽恕，更深层次原因在于双方对待
“受害者赔偿”的价值观是完全错位的。这里涉及德国和犹太人对两个关键词“Ｗｉｅｄｅｒｇｕｔｍａｃｈｕｎｇ”
和“Ｓｈｉｌｕｍｉｍ”的不同理解和阐释。

Ｗｉｅｄｅｒｇｕｔｍａｃｈｕｎｇ在德语中是一个复合词，由３个基本词组成———Ｗｉｅｄｅｒ（再次）＋ ｇｕｔ（好）＋
ｍａｃｈｅｎ（做）。其字面意思是“恢复原状”“重归美好”，其引申义在二战之前甚至是“再创佳绩”。
１９４０年，德国《政治学集刊》曾以《对凡尔赛不公的复原》（Ｄｉｅ Ｗｉｅｄｅｒｇｕｔｍａｃｈｕｎｇ ｄｅｓ Ｖｅｒｓａｉｌｌ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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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Ｂａｌａｂｋｉｎｓ，Ｗｅｓｔ Ｇｅｒｍａｎ 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Ｉｓｒａｅｌ，Ｎｅｗ Ｂｒｕｎｓｗｉｃｋ：Ｒｕｔｇｅｒ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１，ｐ． １２１．
“Ｍｅｎａｃｈｅｍ Ｂｅｇｉｎ ｏｎ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ｏ Ａｃｃｅｐｔ 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Ｇｅｒｍａｎｙ”，ｈｔｔｐｓ：／ ／ ｉｓｒａｅｌｅｄ． ｏｒｇ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ｍｅｎａｃｈｅｍ － ｂｅｇｉｎ －

ｏｎ － ｗｈｅｔｈｅｒ － ｔｏ － ａｃｃｅｐｔ － 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 ｆｒｏｍ － ｇｅｒｍａｎｙ ／
Ｓｕｓａｎ Ｓｌｙｏｍｏｖｉｃｓ，Ｈｏｗ ｔｏ Ａｃｃｅｐｔ Ｇｅｒｍａｎ 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４，ｐ． ２６．
Ｓｕｓａｎ Ｓｌｙｏｍｏｖｉｃｓ，Ｈｏｗ ｔｏ Ａｃｃｅｐｔ Ｇｅｒｍａｎ 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４，ｐ． ３０．
“Ｉｓｒａｅｌ ｓｅｔｓ Ｈｏｌｏｃａｕｓｔ Ｄａｍａｇｅｓ ａｔ ＄ ２４０ Ｂｉｌｌｉｏｎ”，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ｎｙ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２００５ ／ ０４ ／ ２１ ／ ｗｏｒｌｄ ／ ａｆｒｉｃａ ／ ｉｓｒａｅｌ － ｓｅｔｓ － ｈｏｌｏｃａｕｓｔ －

ｄａｍａｇｅｓ － ａｔ － ２４０ －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ｈｔｍｌ



Ｕｎｒｅｃｈｔｓ）为题发表文章，吹捧希特勒领导纳粹德国收复萨尔、但泽等地区的“丰功伟绩”，①该文标
题中的“Ｗｉｅｄｅｒｇｕｔｍａｃｈｕｎｇ”就有“再创佳绩”之义。用Ｗｉｅｄｅｒｇｕｔｍａｃｈｕｎｇ来表述对二战受害者的赔
偿，尽管它是德语中最合适的词，但确实显得天真且不合时宜。毕竟，杀死一个人之后是不可能让
他“恢复原状”“重归美好”的。联邦德国成立后，德国官方和学界一直使用Ｗｉｅｄｅｒｇｕｔｍａｃｈｕｎｇ一词
来表达德国政府向二战受害者组织和个人支付的所有赔偿款项。因此，这个术语的内涵就变得空
前丰富，包括与资产有关的归还付款、对纳粹受害者的人身伤害赔偿付款、与他国政府达成的旨在
赔偿德国境外纳粹受害者的总体协议以及“困难基金”形式的社会保障方案。冷战期间，德国政治
家和学者就一直抱有这样的期望———通过赔偿让一切（包括德国的声誉和地位）“重归美好”。

为了与赔偿的“德国式理解”相对抗，１９５１年后以色列政府在各种声明和谈判中全部使用来自
希伯来语的Ｓｈｉｌｕｍｉｍ作为“犹太人受害者赔偿”的官方术语。这个词是从圣经旧约《以赛亚书》中
借用的。《以赛亚书》第３４章《神要惩罚仇敌》第８节这样写道：“因耶和华有报仇（Ｓｈｉｌｕｍｉｍ）之
日，为锡安的争辩有报应之年。”用Ｓｈｉｌｕｍｉｍ表达“犹太人受害者赔偿”，表明赔偿并不意味着罪行
的消除，接受赔偿也不意味着宽恕凶手。这个词既包含了复仇的意味，也可以成为实现和平
（ｓｈａｌｏｍ）的前提。因此，Ｓｈｉｌｕｍｉｍ与德语的Ｗｉｅｄｅｒｇｕｔｍａｃｈｕｎｇ一词有根本的不同，它就像Ｈｏｌｏｃａｕｓｔ
（大屠杀）一样独特，杂糅了复仇、哀伤和期盼安宁的情感。

经历与犹太人半个多世纪的赔偿拉锯战之后，德国政府和学者逐渐意识到赔偿不可能完全消
除战争创伤，不再执着于寻求犹太人的宽恕。２０１８年３月，德国政府向联邦议院报告纳粹受害者
赔偿支出时承认了这一点：“联邦政府为受到纳粹主义不公正待遇的不同群体制定了大量的法律
文本和法外规定。所有参与立法和执行赔偿法的人都始终意识到，字面意义上的完全‘赔偿’
（Ｗｉｅｄｅｒｇｕｔｍａｃｈｕｎｇ）是不可能的。纳粹暴政的幸存受害者所遭受的痛苦无法用金钱或其他利益来
抵消。”②德国历史学家康斯坦丁·戈施勒尔（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 Ｇｏｓｃｈｌｅｒ）也给官方一直坚守的
Ｗｉｅｄｅｒｇｕｔｍａｃｈｕｎｇ一词找到了新的解释：“公认最权威的《格林词典》（Ｇｒｉｍｍｓｃｈｅ Ｗｏｒｔｅｒｂｕｃｈ）中
‘ｗｉｅｄｅｒｇｕｔｍａｃｈｅｎ’的定义表明，这个词的意思近似于ｅｒｓｅｔｚｅｎ（替换）、ｂｅｚａｈｌｅｎ（偿还）、ｓｕｈｎｅｎ（赎
罪），而这些词并不一定意味着宽恕。”③

（二）物质生活层面：“治愈创伤”
二战后德国对犹太人赔偿是一个持续扩大覆盖对象、完善索赔流程、提高支付金额的动态过

程。１９５６年《联邦赔偿法》颁布后，赔偿金的实用价值逐步战胜了犹太人受害者的道德内疚。１９９２
年“２号赔偿协议”使犹太人受害者的赔偿变成一项长期的可持续的全面护理计划，从“质”和“量”
上对赔偿提出了更高要求。通过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纳粹受害者”到“大屠杀幸存者”的概念转换，犹
太人赔偿对象被近乎无限地扩大化了，因为１９４５年纳粹德国灭亡时仍然在世的所有犹太人都能被
视为“大屠杀幸存者”。“２号赔偿协议”还把索赔权利全面赋予了犹太人受害者的子女，即使他们
是在二战结束后出生的。进入２１世纪后，根据《联邦赔偿法》《纳粹受害者补偿法》、“困难基金”
“２号赔偿协议”“孤儿基金”等令人眼花缭乱的赔偿法律或协议，犹太人受害者及其遗属可以因为
不同的理由（肉体伤害、心理创伤、财产损失、强迫劳动等）向德国多次申请赔偿。对遍布全球的数
百万犹太人受害者及其遗属而言，德国赔偿的真正价值在物质生活层面日益显现。财产补偿、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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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Ｈａｎｓ Ｇｅｒｂｅｒ，“Ｄｉｅ Ｗｉｅｄｅｒｇｕｔｍａｃｈｕｎｇ ｄｅｓ Ｖｅｒｓａｉｌｌｅｒ Ｕｎｒｅｃｈｔｓ”，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 ｆüｒ ｄｉｅ ｇｅｓａｍｔｅ Ｓｔａａｔｓ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Ｂｄ． １００，１９４０，Ｓ． ３５３．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 Ｂｕｎｄｅｓｔａｇ １９． Ｗａｈｌｐｅｒｉｏｄｅ，“Ａｎｔｗｏｒｔ ｄｅｒ Ｂｕｎｄｅｓｒｅｇｉｅｒｕｎｇ：Ｅｎｔｓｃｈｄｉｇｕｎｇｓｌｅｉｓｔｕｎｇｅｎ ｆüｒ ｖｅｒｆｏｌｇｔｅ ｎｉｃｈｔ ｊüｄｉｓｃｈｅ ＮＳ －

Ｏｐｆｅｒ”，Ｄｒｕｃｋｓａｃｈｅ １９ ／ １５３７，２９． ０３． ２０１８，Ｓ． ３．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 Ｇｏｓｃｈｌｅｒ，Ｗｉｅｄｅｒｇｕｔｍａｃｈｕｎｇ：Ｗｅｓｔ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ｕｎｄ ｄｉｅ Ｖｅｒｆｏｌｇｔｅｎ ｄｅ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ｍｕｓ （１９４５—１９５４），Ｍüｎｃｈｅｎ：

Ｏｌｄｅｎｂｕｒｇ，１９９２，Ｓ． ２５．



赔偿、养老保障、医疗护理等项目叠加组成的全覆盖和持续性赔偿，既治愈了伤痛，又伸张了正义。
犹太人追求的那种全覆盖和持续性赔偿大体分为三步：“复原”（Ｒｅ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补偿”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康复”（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在二战浩劫中，犹太人受害者除了失去健康和亲人，还遭受了财产损失和社会声望的破灭，被
迫远离熟悉的生活环境。因此，“复原”就成了战后犹太人的重要诉求。财富和物品作为一种客观
实在，在具体的意义上创立和支持着每个人的自我形象和身份。随着财产被暴力没收，受害者作为
社会存在的基础也随之瓦解。并非所有逃亡的受害者都迁居以色列或美国，很多犹太人在战后选
择重返故土生活，当然也包括德国。对这些人来说，收回房屋、家具等实物比索取赔偿金更重要。
他们往往渴望与过去的所有有形物品团聚，通过重新使用可以找到的财产来修复身份，进而重建新
生活。这种想法不限于直接受害者，也包括他们的后代。因此，犹太人受害者的子女甚至孙子孙女
要求归还财产的案例并不少见。

对那些中产和贫困犹太人受害者来说，德国赔偿金的意义就要上升到生存层面，因为赔偿提供
了一种不可低估的基本保障。以色列历史学家叶沙亚胡·耶利内克（Ｙｅｓｈａｙａｈｕ Ｊｅｌｉｎｅｋ）曾说，以色
列最早能买得起冰箱的人是那些从德国收到赔偿金的人。①美国犹太学者苏珊·斯利奥莫维奇
（Ｓｕｓａｎ Ｓｌｙｏｍｏｖｉｃｓ）在《如何接受德国赔偿》一书中记录了她的祖母和母亲接受德国赔偿的经历，直
观展示了犹太人受害者是如何得到“补偿”和“康复”的：

苏珊的祖母吉泽拉·埃莱方·霍兰德（Ｇｉｚｅｌｌａ Ｅｌｅｆａｎｔ Ｈｏｌｌａｎｄｅｒ）是最早一批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
接受德国赔偿金的受害者。她依靠每月约６００美元的赔偿金生活了５０多年，并于１９９９年在以色
列的内塔尼亚去世，享年９６岁。②

苏珊的母亲薇拉·霍兰德·斯莱莫维奇（Ｖｅｒａ Ｈｏｌｌａｎｄｅｒ Ｓｌｙｏｍｏｖｉｃｓ）先后４次接受赔偿：２０００
年，德国政府因为她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监禁”经历，一次性支付５０００美元；２００２年８月，她意外
地收到了瑞士银行从大屠杀受害者休眠账户提取支付的１０００美元；２００４年８月，“记忆、责任与未
来”基金因为二战期间的强迫劳动向她支付５０００美元；２００２年至今，她根据犹太人“２号赔偿协
议”每月从德国收到２７０欧元作为终身养老金。③

根据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德国政府与犹太人赔偿联合会的协议，至今仍有３个赔偿项目正在
运作———“困难基金”（Ｈａｒｄｓｈｉｐ Ｆｕｎｄ）、“２号协议基金”（Ａｒｔｉｋｅｌ ２ ｆｏｎｄｓ）和“孤儿基金”（Ｃｈｉｌｄ
Ｓｕｒｖｉｖｏｒ Ｆｕｎｄ），全世界的犹太人受害者仍然可以根据自身状况从中申请赔偿援助。从２００３年开
始，德国财政部不断发布二战赔偿报告———《对纳粹不法行为的赔偿，关于赔偿的规定》
（Ｅｎｔｓｃｈｄｉｇｕｎｇ ｖｏｎ ＮＳ － Ｕｎｒｅｃｈｔ，Ｒｅｇｅｌｕｎｇｅｎ ｚｕｒ Ｗｉｅｄｅｒｇｕｔｍａｃｈｕｎｇ）④，向国际社会“公示”７０多年来
主动赔偿二战受害者的诚意和巨额赔偿支出。根据２０２１年６月财政部最新报告，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
月３１日德国已向二战受害者支付赔偿金共计７９０亿欧元，其中最高的３项支出是：《联邦赔偿法》
４８５． ８５亿欧元、“困难救助条例”１０１． ８５亿欧元、《纳粹受害者补偿法》２５． ７６亿欧元。⑤所有受害者
平均每月领取了７４２欧元赔偿金，部分受害者领取了更高的每月１００９欧元的人身伤害赔偿金。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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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Ｓ． ２１７．

Ｓｕｓａｎ Ｓｌｙｏｍｏｖｉｃｓ，Ｈｏｗ ｔｏ Ａｃｃｅｐｔ Ｇｅｒｍａｎ 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４，ｐ． １３．
Ｓｕｓａｎ Ｓｌｙｏｍｏｖｉｃｓ，Ｈｏｗ ｔｏ Ａｃｃｅｐｔ Ｇｅｒｍａｎ 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４，ｐｐ． ６ －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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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犹太人受害者的后代，苏珊·斯利奥莫维奇评价说：“当一个政府对一个群体犯下错误
时，金钱就会成为恢复正义的有力补救措施。在所有不同的含义和类型中，‘赔偿’是目前最重要
的补救措施。”①时至今日，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受害者仍然在向犹太人赔偿联合会提交医疗账单，每
月收到养老金转账。根据赔偿联合会官方记录，自１９５２年与联邦德国签署第一份条约以来，已向
超过８０万名犹太人受害者支付了超过７００亿美元。赔偿联合会组织了２５０个合作机构向４７个国
家／地区的１３多万名老年大屠杀幸存者提供家庭护理、食品、药品、医疗护理、紧急援助、牙科护理、
转移、冬季援助、法律咨询和社会化计划，以“确保他们能够在舒适和有尊严的条件下度过晚年”②。
这些在世的犹太人受害者的经历足以说明，赔偿虽不能挽回失去的生命，不能恢复旧的状态，却足
以治愈战争给受害者带来的伤痛，为抚慰受害民族的痛苦记忆做出贡献。

（三）敌我关系层面：“双重和解”
１９５２年《卢森堡条约》签订时，联邦德国外交档案中留下了这样的记录：“遗憾的是，由于令人

信服的心理原因，以色列不得不拒绝我们在１９５２年秋季签署《赔偿协议》的同时在联邦德国和以
色列之间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建议，因为不能指望以色列的公众舆论会接受这一点。当然，我们对
这种观点表示理解。”③然而，随着德国赔偿的不断扩大和完善，犹太人世界的仇视态度逐渐松动软
化，他们至少可以确信，新的联邦德国已经完全不同于以前那个凶残暴虐的纳粹德国，德国人正在
他们的赎罪之路上稳步前行。对犹太人世界而言，德国赔偿的终极价值在于帮助他们实现了敌我
关系的“双重和解”———犹太民族与德意志民族的和解、“犹太国”以色列与德国的和解，从而回归
正常的生活。“双重和解”与前文的“永不宽恕”并不矛盾，因为宽恕是一种心态，和解是一种策略。
这种策略最早由德国人提出，１９５１年阿登纳总理赔偿声明代表了一种试探性的和解尝试。尽管犹
太人很清楚阿登纳的目的是要恢复德国的道德声誉并对此嗤之以鼻，但在后来漫长的赔偿谈判和
实践当中，赔偿逐渐成了肇事者和受害者之间的一种交往形式，因为双方除此之外再无其他的话
题，赔偿是避免冷场和交流中断的唯一途径。当犹太人逐渐习惯于接受赔偿后，他们事实上也习惯
了把和解当作一种生存策略。

对许多犹太人受害者来说，重要的不是对他们的损失和伤害进行金钱赔偿，而是对他们曾经遭
受的社会歧视和迫害进行道歉和修正。德国赔偿最初没有达到这种效果。当一名犹太人受害者在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向德国主管部门提出赔偿要求时，他们将要面对一个充斥着官僚主义的烦琐流程，
必须自我举证并接受医学检查，许多人认为这是“二次迫害”。德国方面很快改进了审批程序，精
简了对申请者的审查要求，加快了赔偿支付速度，甚至做到如同工资一样每月按时发放。随着６０
年代后《联邦赔偿法》覆盖面的扩大，大部分犹太人受害者都在事实上接受了德国的赔偿，他们开
始趋向将赔偿视为一个“自我康复”的过程。一方面，申请赔偿需要对自己的痛苦记忆进行详细回
忆和记录，这是一个承认痛苦并与自身和解的过程。另一方面，犹太人逐渐认为赔偿是一项法律义
务而非德国的“救济金”，不是“血钱”而是“德国欠自己的钱”。越来越多的犹太人幸存者恢复了
对德国法律和社会的信任，回到德国定居。虽然犹太人坚持不忘大屠杀的恐怖并誓言永不宽恕德
国人，但赔偿确实让双方建立了互信并再次聚在一起。

美国心理学家威廉·古列尔莫·尼尔兰（Ｗｉｌｌｉａｍ Ｇｕｇｌｉｅｌｍｏ Ｎｉｅｄｅｒｌａｎｄ）曾在１９５３年后长期服
务于犹太人受害者的赔偿申请。他将受害者慢性的健康损害归因于纳粹迫害，并于１９６１年创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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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存者综合症”（ｓｕｒｖｉｖｏｒ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一词。他这样描述赔偿对“幸存者综合症”的治疗作用：“对于
已经和正在接受赔偿的纳粹暴政受害者来说，最重要的不是一笔具体的钱（它往往很少），而是对
他们悲苦的认可，这是与钱一起授予的。”①在心理学层面上，赔偿帮助犹太人受害者及其后代克服
了“幸存者内疚”，走出痛苦的泥沼并恢复平静正常的生活，实现了与自己或家族历史的和解。

德国与以色列之间独一无二的“历史责任驱动型”国家关系是赔偿价值的又一个有力证明，它
标志着德国与“犹太国”之间的完全和解。这种和解甚至超越了战后德国与法国的那种平等互利
式和解，逐步发展成为德国对以色列单向的无条件支持与援助。曾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担任以色
列外交部国务秘书的沃尔特·埃坦（Ｗａｌｔｅｒ Ｅｙｔａｎ）回忆说：“在任何情况下，时间都有助于治愈伤
痛。我仍然记得第一艘停靠在以色列港口的德国船只，以及后来第一艘被允许悬挂黑红金旗（联
邦德国国旗）的船只和第一个被授权在船只停港时上岸的德国船员。这些是我们的环境和我们的
整个精神世界走向正常化的第一步，而每一步在当时都必须费力地争取。”②接受德国赔偿被犹太
人世界视为走向正常化的第一步，也启动了德以关系特殊化的进程。１９６３年１月２１日，以色列表
达了对联邦德国政府在双边和多边领域（以色列与欧共体的谈判）帮助行为的感激之情，随后主动
提出要推动建立两国正式的外交关系。③ １９６５年５月１２日，联邦德国与以色列正式建交。１９６６年
８月，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第五届世界犹太人大会上，大会主席纳胡姆·戈德曼（Ｎａｈｕｍ Ｇｏｌｄｍａｎｎ）表
示：“如何处理与德国人的关系是我们这一代人面临的最复杂和最重要的问题，既然忽视德国在国
际社会的存在是不切实际的，犹太人应该寻求与德国人和平共处发展新的关系。”④他重申，与德国
的和平共处并不意味着原谅、和解甚至忘记过去，犹太人将永远在德国问题上保持敏感。
１９６７年“六日战争”爆发时，以色列以先发制人的打击应对阿拉伯邻国的威胁，德国出现了广

泛的声援浪潮。著名作家君特·格拉斯（Ｇüｎｔｅｒ Ｇｒａｓｓ）在学生面前呼吁帮助以色列：“我们是债务
人，我们的债权人受到了威胁。”⑤德国人民自发组织起来为以色列募集资金，购买以色列债券，提
供各种人力服务，献血并组织药品供应。德国对以色列的援助进化成了一种近乎天然的责任，经过
５次中东战争后，这种责任固化到了德国的外交战略中。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联邦德国驻以色列大使尼
尔斯·汉森（Ｎｉｅｌｓ Ｈａｎｓｅｎ）公开表示，“不要完全根据过去确定的类别来判断以色列和德国之间的
关系，因为它们本身已经获得了超越过去的价值”⑥。如果没有德国的强力经济援助，以色列能否
在中东坚如磐石就值得怀疑。

两德统一后，随着“新纳粹”崛起和犹太人大屠杀话题在德国社会的持续热议，接受甚至强调
德以关系特殊性在联邦议院成了一种“政治正确”。２００５年联邦议院纪念德以建交４０周年的跨党
派动议的标题名为“知晓过去以塑造未来”，强调“德以关系将永远具有特殊性”⑦。同年２月，德国
总统霍斯特·克勒（Ｈｏｒｓｔ Ｋｏｅｈｌｅｒ）在以色列议会演讲再次强调：“在德国和以色列之间不可能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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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的‘正常状态’（Ｎｏｒｍａｌｉｔｔ）。”①德国不仅自己无条件支持以色列，而且主导了整个欧盟的对以政
策。对身处四战之地的小国以色列来说，赔偿开启的这一段德以特殊关系就不仅意味着仇敌之间
的和解，而且是一种生存的保障。

三、德国战争赔偿案例的后续影响
古今中外，“战争不伤平民”都是一种遥不可及的理想状态。平民永远是战争中绝对的弱势群

体。平民财产任由胜利者抢掠瓜分，生命安全无从保障，甚至平民本身也成为重要的战利品，任由
占领者奴役驱使。与中国三千年前就在《司马法》中出现“以仁为本”“攻其国，爱其民”的战争思
想不同的是，西方世界直到启蒙运动期间才兴起交战国无权屠杀平民的思想。在自由和人权的旗
帜下，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深刻批判了格老秀斯“战争是奴役权的根源，战胜者有权处死战败
者”的理论②，指出战胜国对平民既没有生杀权也没有奴役权，因为“战争的目的是摧毁敌国，战争
不能产生与它的目的无关的权利”③。受此影响，１８６８年１７国代表签订的《圣彼得堡宣言》提出，
“考虑到文明的进步，应尽可能减轻战争的灾难。各国在战争中应尽力实现的唯一合法目标是削
弱敌人的军事力量。”④ １９０７年通过的海牙第四公约《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首次提出了战争应该
区别和不伤害平民的原则，违反者应对平民进行赔偿。⑤然而事与愿违，随着武器技术的发展，１９世
纪末之后的战争愈发残酷，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现了人类近代以来最严重的人道主义灾
难———大规模屠杀平民。因此，平民受害者能否成为二战战败国的赔偿对象，就成为关系公平和正
义的二战最大遗留问题。

在人类大部分历史上，战争赔偿都被认为是一种简单的战胜国对战败国的惩戒行动。这种理
解在近代得到了国际法的进一步固化。１８世纪末，国际法明确了“战争赔偿”这一法律概念，即“战
败国由于战争原因，根据和约规定付给战胜国一定数量的实物或现款（如外汇、黄金或白银）”⑥。
索取尽可能多的赔偿成了战胜国天经地义且合乎法律的权利。然而，历史一再证明，这种强制勒索
的“战胜国赔偿”只能引发战败国人民的愤怒乃至复仇情绪，让双方陷入“战争→赔偿→仇恨→战
争”的怪圈，无助于实现永久的和平。１９１９年《凡尔赛条约》第一次将“受害者赔偿”写进战后和平
条约⑦，但因为混乱的局势无从实践，也没能阻止德国怀着复仇心态发动二战。人类社会需要探索
一条新的战争赔偿路径，来避免“战争赔偿”和“新的战争”之间的恶性循环。

在上述背景下，二战后德国对犹太人的赔偿就因其“破旧立新”而有了里程碑式的意义。１９４９
年联邦德国成立后，战争赔偿成为德国政府和企业为二战历史罪责向国际社会和受害者群体“赎
罪”的主要经济手段，也是世界历史上首次对“战争受害者”这一弱势群体进行大规模赔偿。以
１９５２年《卢森堡条约》为标志，德国二战赔偿进入了实质性的“受害者赔偿”阶段。在近代以来的

２１

　 《世界民族》２０２３年第２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Ａｎｓｐｒａｃｈｅ ｖｏｎ Ｂｕｎｄｅｓｐｒｓｉｄｅｎｔ Ｈｏｒｓｔ Ｋｈｌｅｒ ｖｏｒ ｄｅｒ Ｋｎｅｓｓｅｔ ｉｎ 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 ａｍ ２． Ｆｅｂｒｕａｒ ２００５”，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ｂｕｎｄｅｓｐｒａｅｓｉｄｅｎｔ． ｄｅ，
Ｓ． ４．

〔法〕卢梭著，李平沤译：《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４年，第１３页。
〔法〕卢梭著，李平沤译：《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４年，第１５页。
《关于在战争中放弃使用某些爆炸性弹丸的宣言》，《国际条约集（１６４８—１８７１）》，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４５７页。
参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网站，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ｚｈ ／ ｄｏｃ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ｍｉｓｃ ／ ｈａｇｕｅ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４ － １８１０１９０７． ｈｔｍ
袁成毅：《国际法视野中的战争赔偿及历史演变》，载《浙江社会科学》，２００７年第３期，第１４８页。
《凡尔赛条约》“第２３２条款”首次明确提出了“战争受害者赔偿”的要求：“凡协约及参战各国之普通人民及其财产，在该协约

及参战国对德交战时期内，因德国陆上、海上及空中侵略所受之一切损害，德国应担任赔偿。”条约第八部第一篇的附件中详细罗列了１０
种战争受害者（包括平民、战俘、伤残军人、强制劳工等）赔偿要求。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将“受害者赔偿”写进战后和平条约。参见
《国际条约集（１９１７—１９２３）》，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６１年，第１６２—１６３页。



国际关系史中，《卢森堡条约》没有先例。自１９５２年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也没有类似的条约再次
出现。它的出现给国际社会中的弱者以希望，给极权主义国家以警示。某种意义上说，《卢森堡条
约》将《凡尔赛条约》中的理想转化为现实，堪称战争赔偿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在半个多世纪的赔
偿事务中，德国在悬置一切以往赔偿规则的同时，找到了使不可能之事（德国与犹太人世界的和
解）变为可能的新的实践形式，如政企出资共建“记忆、责任与未来”赔偿基金。而犹太人世界对德
国赔偿的态度变化：从最初激烈反对、拒绝“血钱”，到接收赔偿治愈创伤，再到敌我和解、建立独特
的德以国家关系，也为彻底解决战争遗留问题的可能性提供了历史证明。德国对犹太人受害者的
全覆盖式赔偿，标志着“受害者赔偿”在实践层面被正式纳入战争赔偿的范畴，也有助于从学术层
面理解德国二战赔偿不同以往的特殊性：它是历史上唯一大规模支付“战胜国赔偿”（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和“受害者赔偿”（Ｗｉｅｄｅｒｇｕｔｍａｃｈｕｎｇ）的战争赔偿事件。①而德国支付的“受害者赔偿”远超“战胜国
赔偿”的事实，又进一步强化了现代战争赔偿的新规则———“受害者赔偿”已经取代“战胜国赔偿”
成为战争赔偿的重心，给当下和未来的战争赔偿树立了新的坐标。作为最敏感的二战遗留问题，只
有全世界的二战受害者都得到公正的赔偿，人类社会才能真正树立起正义的二战史观。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ｆｔｅｒ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 ＩＩ，Ｇｅｒｍａｎｙ’ｓ ｗａｒ 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Ｊｅｗｓ ｂｅｇａ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Ｌｕｘｅｍｂｏｕｒｇ Ｔｒｅａｔｙ”ｓｉｇｎｅｄ ｉｎ １９５２，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 ｆｏｕｒ ｏｂｊｅｃｔ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 Ｎａｚｉ ｖｉｃｔｉｍｓ → Ｈｏｌｏｃａｕｓｔ ｓｕｒｖｉｖｏｒｓ →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ｖｉｃｔｉｍｓ”，ａｎｄ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ｗａｒ 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ｅｖ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Ｇｅｒｍａｎｙ’ｓ ｗｉｌｌ ｔｏ ｉｎｉｔｉａｔｅ
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ｎ 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ｐｌａｙｅｄ ａ ｄｅｃｉｓｉｖｅ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Ｊｅｗｉｓｈ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ａｃｃｅｐｔｉｎｇ Ｇｅｒｍａｎ 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ｄｉｄ ｎｏｔ ｍｅａｎ ｆｏｒｇｉ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ｅｒｍａ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ｅａｒｔ，ａｓ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ｌｉｅｓ ｏｎ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ｎｅｍｙ，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ｅｖｅｎｔｕａｌ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ｏ ｎｏｒｍａｌ ｌｉｆｅ． Ｇｅｒｍａｎｙ’ｓ
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ｔｈｅ Ｊｅｗｓ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ｗａｒ ｖｉｃｔｉｍｓ”ｆｒｏｍ ｔｅｘｔ ｔｏ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ｗｈｉｃｈ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ｒｏｏｆ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 ｓｏｌ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ｌｅｆｔ ｏｖｅ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ｗａｒ，ａｎｄ ｗａｓ ｅｎｏｕｇｈ ｔｏ ｐｒｏｖｅ ｔｈａｔ “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ｖｉｃｔｉｍｓ”ｈａｓ
ｒｅｐｌａｃｅｄ “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ｖｉｃｔｏｒｓ”ａｓ ｔｈｅ ｆｏｃｕｓ ｏｆ ｗａｒ 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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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德国对犹太人赔偿的路径调整与效果评估

① 中外学界对德国二战赔偿的研究较为分散且呈现出明显的断裂性，主要表现在“战胜国赔偿”和“受害者赔偿”的研究彼此割
裂，也没有学者按照“战胜国赔偿”和“受害者赔偿”对德国二战赔偿进行划分和界定。


